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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重點

法務部調查局因應近年科技偵查專業化

副局長員額2人修正為2至3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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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調查局業務職掌

法務部調查局

國家安全維護
內亂、外患及洩漏機密防制、國內安全調查等

重大犯罪調查
貪瀆、賄選、重大經濟犯罪、洗錢及毒品防制等

科技犯罪偵查
電腦犯罪防制、資安鑑識、通訊監察及鑑識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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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調查局轄區遍及全國，預算員額2,879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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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調查局科技犯罪偵查業務大幅增長

認知作戰、網軍入侵、產業滲透及竊取營業秘密

◆境外敵對勢力滲透

◆網際犯罪偵防及通訊監察業務

防制洗錢、打擊資恐、強化資安及電信網路監察科技

◆網際犯罪偵防及通訊監察業務

◆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

成立科技偵查相關單位，提升偵查量能

強化新興毒品檢驗，研發科技鑑識技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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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調查局副局長業務分工

國家安全維護工作

重大犯罪調查工作

科技偵查工作
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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